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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佛光山普門中學為佛光山所創辦，教師及代理教師(下稱教師)應認同創辦人星雲大師的理

念，並響應參與佛光山的各項重要活動。並恪遵教育法令及本校一切規章和規定，尊重制

度，和諧相處，奉行做好事、說好話、存好心以實踐三好校園。發揮菩薩的精神，以慈心、

悲心、愛心、耐心、恆心、用心以身教、言教成為優良之師表。

2.學校有義務給予教師合理之待遇，並按本校「教職員工敘薪」相關規定、「教職員待遇支給

辦法」及本校與高雄市教師職業工會協商之合約規定發給。

3.授課為教師基本職責，故應充分準備認真教學，注意教室管理，切實輔導。

4.教師應從事與教學有關之研究及進修。寒暑假期間應配合教學或業務需要，到校參加研習及

其它服務。

5.教師所任課程及時數，均依照有關法令規定辦理。非經校長同意，不得在校外兼課(職)。

6.教師有兼任導師及行政職務之義務，並有責任參與下列各項工作：管理並輔導學生、指導學

生課外活動、參加各項會議、參加晨夜督、參加慶典活動、辦理學校委託事項。

7.為預防與處理校園性別事件，依照校園性別事件防治準則第8條，

(1)校長或教職員工與未成年學生，在與性或性別有關之人際互動上，不得發展以性行為或情

感為基礎等有違專業倫理之關係。 

(2)校長或教職員工於執行教學、指導、訓練、評鑑、管理、輔導學生或提供學生工作機會而

有地位、知識、年齡、體力、身分、族群、或資源之不對等權勢關係時，與成年學生在與

性或性別有關之人際互動上，不得發展以性行為或情感為基礎等有違專業倫理之關係。 

(3)校長或教職員工發現其與學生之關係有違反前二項專業倫理之虞，應主動迴避及陳報學校

或學校主管機關處理。 

8.校園性別事件防治準則第9條  校長或教職員工生應尊重他人與自己之性或身體之自主，避

免不受歡迎之追求行為，並不得以強制或暴力手段處理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衝突。

9.教師不得私自為本校學生收費補習，誘使學生參加校外補習，或巧立名目向學生收取費用

及推銷書刊用品，且非依法律規定，不得洩漏學生個人或家庭資料，如有違反上開任何情

形之一者，即依法移送教師評審委員會評議，予以停聘、解聘或不續聘議處。

10.教師出勤差假，悉依本校「教職員工出勤差假管理要點」辦理，並據以列為考核項目。如

連續曠職、曠課逾三日或一學期內曠職、曠課合計達五日以上者，應於知悉5日內召開校事

會議，並移送教師評審委員會評議，著予停聘、解聘或不續聘議處。

11.教師於服務期間如違反人事章則各項規定，情節重大者，依法移送教師評審委員會評議，

予以停聘、解聘或不續聘議處。

12.教師如有不當言論行為或其他影響學校安定及校務正常發展之舉，或不履行本校服務規約

以及違反政府法令者，依法移送教師評審委員會評議，予以停聘、解聘或不續聘議處。

13.教師如教學工作不利，連續 3 年考績四條三款(丙等)，或 7 年內 3 次考績四條三款(丙等)，

依法移送教師評審委員會評議，著予不續聘議處。

14.因類科、課程調整或學校減班、停辦時，學校對仍願繼續任教且有其他適當工作可以調任

之合格教師，應優先輔導調任、跨部：現職工作不適任或現職已無工作又無其他適當工作

可以調任或經公立醫院證明身體衰弱不能勝工作者，報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後予資遣。 

15.教師在聘約有效期間不得中途離職，如有正當理由必須辭職，應於一個月前以書面提出獲

校長同意，並依以下規定辦理。

(1)接聘後離職者，罰違約金二個月薪資。



(2)教師以公假申請核准進修，服務期未滿離職者：除依前述罰違約金二個月薪資外， 另應

返還公假期間學校所支付之薪資。

(3)非編制內專任合格教師不受理教師公假進修申請。前項所指薪資內容為本薪及研究費。

16.聘約期滿前依教評會決議解聘、停聘或不續聘者，除報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外，並以

書面通知當事人。 

代理教師聘約期滿，即終止代理，不另行通知。 

17.教師如未兼任行政、導師職務者，需接受學校派遣承辦學校各專案計畫或指導科展、校外

競賽等，其績效列入考評。 

18.接到聘書後，請於七日內(含假日)回聘，否則以不應聘論。 

19.本規約經完成發聘應聘手續立即生效，雙方應即誠意遵守。 

 20.代理教師聘期自每年 8 月 1 日期至次年 6 月 30 日；代理教師具有代理類(科)別合格教

師資格者得比照專任教師核敘薪級，未具資格者比照教師待遇條例附表二「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教師薪級起敘基準表」規定以學歷起支薪級核敘。代理教師待遇支給標準，比照專任教師

之規定。但未具所代理類(科)別合格教師資格者，其學術研究加給按八成支給。」




